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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科学院化学研究所
豫科化〔2023〕07 号

河南省科学院化学研究所

固定资产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单位固定资产管理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，保障

和促进河南省科学院化学研究所（以下简称“本单位”）科研事业

发展，根据财政部《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河南省行

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、《政府会计准则》等有关精神，结

合本单位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固定资产是指为满足本单位开展业务活动

或其他活动需要而控制的，使用年限超过 1 年（不含 1 年）、单位

价值在 1000 元以上（其中：专用设备单位价值在 1500 元以上），

并在使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原有物质形态的资产。单位价值虽未达到

规定标准，但是使用年限超过 1 年的大批同类物资作为固定资产管

理。

本单位固定资产主要包括以下几类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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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办公设备、计算机设备、车辆、仪器仪表、图书档案设

备等通用设备；

（二）房屋及构筑物；

（三）专用工具和仪器等专用设备；

（四）图书及档案；

（五）家具、用具、装具及动植物。

第二章 管理机构及职责

第三条 办公室为单位公共资产的实物管理部门，其主要职责

是：

（一）负责科研办公等公共用房及交通工具、土地等公共资产

的管理。

（二）负责办理公共固定资产的购建、验收、领用、维修、移

交、处置等相关事宜；负责办理所有固定资产的领用、处置等相关

事宜。

（三）建立健全固定资产登记册，编制资产编号、资产台账及

卡片等实物档案资料；

（四）对固定资产进行定期清查、不定期检查，提出盘点（盈

亏报废等）处理建议。

第四条 各资产使用研究室、科室、部门对本研究室、科室、

部门使用的资产实施具体管理，主要职责是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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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贯彻执行单位资产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并制定研究室、

科室、部门资产管理实施细则、工作流程；

（二）对本研究室、科室、部门使用的资产进行日常管理，确

保资产账实相符，并定期进行清理和检查；

（三）配合单位资产管理部门进行资产清查、监督检查、统计

报告等工作；

（四）单位规定的其他资产管理工作。

第五条 财务科职责：

（一）建立健全固定资产核算制度，设立固定资产明细账，正

确计价与核销管理；

（二）审核、处理资产购置、转移、调拨、盈亏报废等的财务

手续；

（三）参与资产的采购、验收、移交等工作；

（四）参与资产的清查盘点工作，负责编制资产统计报告。

第三章 固定资产配置

第六条 固定资产配置应当符合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现有资产无法满足单位事业发展的需要；

（二）难以与其他单位共享、共用相关资产；

（三）需求的资产难以通过市场租赁，或者租赁资产成本过高。

第七条 新增固定资产的配置应严格按照《河南省省级行政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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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豫政办〔2010〕137 号）和《河

南省省级行政事业单位通用资产配置标准》（豫财资〔2020〕222 号）

执行。没有规定配置标准的，应当从严控制，合理配置。

第八条 涉及政府采购目录范围内的采购事项按照《河南省科

学院化学研究所政府采购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执行，由财务科负责

按照采购程序统一办理。

第四章 固定资产的日常管理

第九条 单位购置的固定资产由办公室办理资产入库、出库登

记手续，由使用人签名办理领用手续；办公室依据固定资产管理信

息系统中资产编码原则进行编码并登记台账和卡片，并定期对固定

资产进行盘点。

第十条 单位购置的固定资产由财务科登记固定资产总账和明

细账，并负责录入固定资产管理信息系统，纳入单位统一管理。

第十一条 根据《政府会计准则第 3 号-固定资产》的规定，应

当对固定资产按月计提折旧，计提折旧时采用年限平均法，不考虑

预计净残值。

第十二条 应当按照《政府会计准则第 3 号-固定资产》应用指

南的规定，确定各类应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；并按照应用

指南规定的各类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范围的最低年限，确定为单位各

类应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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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办公室和财务科应定期核对固定资产台账和固定资

产明细账，确保固定资产账实相符、账卡相符、账账相符。资产核

对有出入应查明原因，及时进行调整。

第十四条 对使用中固定资产丢失的，由使用人做出检查，使

用人所在科室写出情况说明，连同报案证明、公安机关出警证明等

证明材料及相关资料报送办公室，办公室报领导审定后，按程序和

审批权限报请院财务审计部及省财政厅批准，经批准后财务科办理

固定资产核销手续。

第十五条 各科室在固定资产使用过程中，如发现问题应及时

联系有关商家修复，确保固定资产的正常使用。

第十六条 固定资产使用人因工作调动或退休时，由办公室会

同相关部门（科室）对其使用保管的固定资产办理移交手续。

第五章 固定资产清查和处置

第十七条 单位资产清查工作由领导班子统一部署，资产清查

工作的内容包括基本情况清查、实物资产清查、损溢认定、资产核

实和完善制度等。

第十八条 单位处置资产，应按照《河南省省级行政事业单位

国有资产处置暂行办法》（豫财办资〔2007〕34 号）相关处置规定

进行审核、审批或报备。未按单位规定办理相关手续，不得擅自处

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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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附 则

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财务科负责解释，于印发之日起试行。

二〇二三年六月十六日

抄报：河南省科学院。

抄送：河南省科学院财务审计部。

河南省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办公室 2023 年 6月 16 日印发


	第一章 总 则
	第六章 附 则

